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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力合规服务团队将根据执业经验, 就医疗行业中的合

规风险分析及合规建议推出系列实务文章。医药企业赞

助学术会议中的合规风险是医药企业合规工作中常见风

险之一。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医药企业赞助学术

会议合规风险分析》。 

 

近日, 国家九个部门联合发文, 要求规范医学学术合作, 

严格规范医学协(学)会、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与医药相

关企业间的学术会议、科研协作、学术支持、捐赠资助

行为。医药企业赞助学术会议的商业贿赂风险之大再次

引发业界高度关注, 下文将从介绍两起被认定为商业贿

赂的医药企业赞助学术会议的案件谈起, 对医药企业赞

助会是否构成商业贿赂行为进行分析, 最后提出相应的

合规建议。 

 

1. 某医药企业以赞助会场租金、租车、餐饮、纪念品费

的名义, 在某医院科室召开科室会的过程中先后支

付人民币 10 万余元, 后该费用被以酒店和超市开据

的"会议费、食品、日用品"发票等予以报销。执法机

关调查中发现, 该企业支付前述费用的行为系为了

稳定在该科室的销售量同时扩大交易机会而给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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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本规定所称商业贿赂, 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

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务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所称其它手段,是指......给付

财务以外的其它利益的手段。"之规定, 上述行为属于采用商业贿赂手段销售产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 某医疗设备销售公司为感谢各家医院购买其设备和在设备的维护时给予方便, 以参加美国某学科学

年会为名, 邀请相关医院的医生赴美七日。期间除了年会召开的一日外, 其他时间由该企业分别安排

去了美国的旅游景点进行游览, 此次美国之行共花费人民币 10 余万元, 由该医疗设备销售公司承

担。当事人为感谢医院购买设备和今后业务发展的需要, 促进双方关系, 假借参加美国学科年会的名

义, 邀请医生赴美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 构成商业贿赂的违法行为。由

于该次赴美活动未指向特定业务, 故无法计算违法所得。 

 

一. 是否必定构成商业贿赂 

 

医疗企业赞助学术会议是不是一定就是不合规的行为呢?答案是否定的, 具体分析赞助行为是否构成

受贿我们还要从商业贿赂行为的概念谈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下

列单位或者个人, 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该条款虽然未使用下定义的方式解释什么是

商业贿赂, 但其实已经指出商业贿赂的实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

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本规定所称商业贿赂, 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

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由于商业贿赂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一种, 所以对其概念

的理解必须要放在不正当竞争的语境下进行理解, 且必须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如上述第 2 个案例就

是典型的以学术交流名义行旅游之实, 进而实现贿赂的目的。 

 

医疗企业赞助学术会议的行为并非本身违法。事实上, 学术会议给医生提供了一个交流用药心得、

药品疗效、安全用药的平台, 同时通过学术会议也能让医生了解最科学的用药理念, 药品的研究发展

和新药的治疗领域和功效等, 在医生与医生、医生与医药企业的信息交流共享有很积极的作用。那

么, 何种赞助行为会构成商业贿赂行为? 

 

1. 不真实的赞助会议, 会议不真实会导致对虚构的会议目的的猜想; 

2. 赞助会上医生讲课内容使用的 PPT、讲义等出现赞助企业的产品介绍并且该介绍会影响其他医

生的专业判断;  

3. 会议安排旅游项目, 或者会议行程中安排了旅游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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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规建议 

 

鉴于医药企业赞助学术会议存在构成商业贿赂的风险, 故针对赞助学术会议时建议按以下方式进行:  

- 事前审查会议性质, 确保赞助的是真实的会议;  

- 签订书面协议, 将赞助意愿、赞助项目、赞助预算、受赠人、受赠财产管理要求、捐赠双方的

权利义务均体现在书面协议中, 并且确保协议内容涵盖《卫生计生单位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管理

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  

- 赞助资金必须“公对公”, 确保赞助企业将资金直接转入受赠单位而不是个人或第三方, 同时受

赠企业需出具合格的发票给赞助企业;  

- 避免将赞助与产品销量挂钩, 不以开具处方、提高产品销量、医生用药承诺或市场份额、获取

商业机会为赞助目的;  

- 保证会议的真实开展, 包括会议真实举办和医生真实参加;  

- 不得就参加学术会议向参会医生支付任何形式的津贴, 包括交通、住宿、餐饮等;  

- 禁止提供礼品、娱乐和休闲活动, 特别是不可安排与会人员参加旅行等;  

- 获取及妥善保存相关会议资料文件, 包括活动计划书、日程及明细、签到表、会议招聘、会议

总结等相关会议资料文件。 

 

 

三. 结语 

 

医药企业赞助学术会议的的行为是否会构成商业贿赂时, 必须将该行为放在不正当竞争的环境中进

行思考, 确保该行为不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减少企业的商业贿赂风险的发生。

限于篇幅, 本文不就此展开具体论述。通力合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系统的“礼品、赞助与捐赠”

实务合规培训, 如感兴趣, 欢迎与我们联系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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